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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邱和順案發生於 1988 年，在 2011 年死刑定讞。歷經多年的調查，邱和順案的真相仍

然未解，充滿爭議。而在 2020年 6月 18日，監察院對於邱和順案件第四度提出調查報告，

針對司法機關定罪依據提出質疑。再次浮上檯面的邱和順案，讓我們對此案件更加好奇。 

 

二、研究目的 

 

（一） 了解邱和順案件始末 

 

（二）分析案件審判過程的缺失 

 

（三）探討現有關於冤獄平反之相關法規與機制 

 

（四）反思其他可降低冤獄的方法 

 

三、研究方法 

 

本文透過文獻分析法進行。藉由閱讀書籍、報章雜誌、論文、新聞網路等相關文獻，

統整分析後，探討邱和順案件處理上可改進的部分。並研究司法可以如何進行冤獄平反。 

 

四、研究架構 

 

 

 

 

 

 

 

 

 

  

  

  

 

 

 

 

圖一：研究架構 

(圖一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貳、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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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件簡述 

 

1987 年 12 月 21 日，就讀新竹市東區東門國民小學四年級的陸正，於補習班下課等候

家人來接送時失蹤，隨後家屬接獲來自歹徒的勒贖電話，並依照歹徒要求交付新台幣一百

萬元的贖金，卻遲遲未見陸正歸來。1988 年，綁匪集團成員之一的羅濟勳主動鬆口表示

能辨認語音證據，臺北市刑大刑警謝銀黨依照指示，逮捕邱和順等 12人，歷經 23年的偵

查，於 2011年死刑定讞。（林朝億，2020） 

 

二、案件疑慮 

 

儘管邱和順已死刑定讞，但在偵查過程中產生不少矛盾及疑惑，時至今日仍然無解。

這些偵查漏洞使案件更加撲朔迷離。根據台灣高等法院 2011年 5月 12日更十一審的判決

書內容，可以得知邱和順在綁架陸正並將其殺害時，做了許多會留下證據的行為，其中包

括租車、持刀刺殺陸正、將陸正的遺體放置在後車廂、電話勒索等。判決書列出的每項證

據都指出邱和順為此案的主嫌，那麼在證據確鑿的情況下，此案早該結束，但警方卻陸續

被質疑證據的來源及可靠性。（田蒙潔，2012） 

 

（一）租車契約 

 

從時間上來看，陸正失蹤的當天晚上 6點 40分至 7點 30分之間，家屬接獲 三

通勒贖電話，但警方調閱的租車契約顯示，邱和順等人當時正在苗栗租車，且有證人

吳錦明作證，所以被告等人具有不在場證明之事實。（邱和順案座談會，2016） 

 

（二）指紋 

 

勒取贖金的信封袋上的指紋經鑑定後證實無與邱和順或相關人士的指紋一致（圖

二）。 

     

 

 

 

 

 

 

 

 

       

圖二：指紋鑑定結果 

（圖二資料來源：財團法人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邱和順案。2020年 8月 18日，取自

https://www.jrf.org）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6%B0%E7%AB%B9%E5%B8%82%E6%9D%B1%E5%8D%80%E6%9D%B1%E9%96%80%E5%9C%8B%E6%B0%91%E5%B0%8F%E5%AD%B8&action=edit&redlink=1
https://www.jrf.org.tw/keywords/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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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錄音檔            

               

作為關鍵性證據的錄音檔，經警方聲紋辨識後表示：與同夥聲音相似，但由聲紋

圖譜（圖三）可以看出是經人塗改的，且結果顯示只有 19個字是相似的，不符合最低

標準，然而被要求重新鑑定時，錄音母帶卻消失不見。鑑定人賴錫欽後來於更七審作

證時承認聲紋「不相同」(圖四)。 

    

 

 

 

 

  

 

 

 

 

 

 

    

         

圖三：余志祥聲紋圖譜 

（圖三資料來源：邱和順案座談會（2016）。走不出的自白迷宮（陸正案）。2020年 8

月 18日，取自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0B9） 

 

 

 

 

 

 

 

 

 

 

 

 

 

           圖四：賴錫欽於更七審證詞 

（圖四資料來源：邱和順案座談會（2016）。走不出的自白迷宮（陸正案）。2020年 8

月 18日，取自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0B9） 

 

（四）不當刑求 

 

根據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所釋出的共同被告之偵訊錄音，當時警方正在審問同為

嫌疑人的余志祥。當余志祥並未清楚回答，語氣便會加重，過程髒話不斷，甚至辣椒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0B98ycFJMrNqGSkxucXNvRU1IdjA/view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0B98ycFJMrNqGSkxucXNvRU1IdjA/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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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要脅其說出警方想要的答案。隨後警方透過刑求取得筆錄也被揭發，監察委員王清

峰女士在聽了邱和順案的警訊錄音後，用「強暴脅迫」及「草率結案」這兩個理由糾

正承辦此案的 10位警員及 2位檢察官，最後法官也在 1988年將其中 4名員警判決有

罪，證明邱和順等人的自白筆錄的確是建立在刑求下完成。（張娟芬，2015） 

 

除了上述證據的缺失，犯案時使用的刀械、陸正的遺體也未被尋獲，且車子上也

沒有陸正的血跡、毛髮等跡象，警方也沒有對於贖金的去向做追蹤。如此草率地搜查

皆無法明確指出邱和順就是犯人，對於警方的認定我們感到不解。此外，儘管已證明

遭到刑求，證據能力不足，法院卻只排除「明顯」遭到刑求的部分錄音，其餘看似未

遭到刑求的錄音，法官仍然作為判決依據。 

 

三、可採用之司法救助 

 

我們認為，會發生冤獄的主因有二：一是檢調單位及法官在審判時未完全貫徹無罪推

定原則；二是在判決會受媒體輿論壓力影響，並未落實偵查不公開原則。當法官並非依照

無罪推定原則做出判決，被告就算提出了再多證明自己無罪的證據，或是推翻刑求下的口

供，比如邱和順案的租車證據及自白，在法官的心證上邱和順早已是兇手，判決早已定案。

而案件躍上媒體版面，經過大肆宣傳，即使實際上無罪，對於看新聞媒體的民眾來說，所

吸收到的新聞都是關於嫌疑人是兇手的訊息，在社會的眼光下，也變成兇手。當社會認定

一個人是兇手，法官會為了不被社會撻伐，而做出順應社會所想看到的判決結果。綜上所

述，我們認為強化落實無罪推定原則及偵查不公開原則對於真正公平的司法審判來說甚關

重要。 

 

（一）現有機制 

 

1、《刑事妥速審判法》 

 

2010 年，立法院三讀通過《刑事妥速審判法》，其中法條第七條：「繫屬法

院已逾 8 年未能判決確定之被告得聲請法院減輕其刑」及第五條「審判中之羈押期

間，累計不得逾五年。前項羈押期間已滿，仍未判決確定者，視為撤銷羈押，法院

應將被告釋放。」（全國法規資料庫，2010）透過這條法律，希望改善司法案件纏

訟多年的問題。例如知名的徐自強案便是透過這條法律才得以釋放。但在邱和順案

上，最高法院以不到 2 個月的時間審結纏訟 24 年，更審已 11 次的案件，且判處邱

和順死刑確定，如此罕見的審理速度，極有可能受到《刑事妥速審判法》羈押上限

8 年的規定將在明年 5 月生效施行的影響。原設立速審法是為了使被告不用遭受漫

長的羈押並保障其擁有迅速受審的權利，但法院卻因此速判邱和順死刑，致使其案

例遭速審法排除在外，速審法之反面效應顯而易見。（司法改革雜誌編輯部，2011） 

 

2、再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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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根據立法院修正刑事訴訟法第 420條，其中原本的第五款：「參與原

判決或前審判決或判決前所行調查之法官，或參與偵查或起訴之檢察官，因該案件

犯職務上之罪已經證明者，或因該案件違法失職已受懲戒處分，足以影響原判決

者。」（全國法規資料庫，2015）因為主要進行調查、扣押、訊問等工作者為司法

警察，且其取得的證據往往會成為判決的重要依據，故在法條中增訂：參與調查犯

罪之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此次修法，也讓邱和順案得以提出再審，

因為原先刑求邱和順等被告有罪確定的是員警，所以修法前，此案無法依據此法要

求再審。（伊谷，2015） 

 

3、《刑事案件確定後去氧核醣核酸（DNA）鑑定條例》 

 

此法於 2016 年實施，透過新的 DNA 技術與方法鑑定原有證據，使法官重新判

決案件，讓冤枉而被判刑的人有重新翻案的機會。例如在 2000 年因涉嫌殺害女友

而被判刑的呂介閔便是經 DNA 重新鑑定後發現其並非兇手而宣判無罪釋放。但在

陸正案中，並未找到屍體，也沒有相關可供 DNA 鑑定的證物，因此此法。並沒有

辦法幫助邱和順。（陳志賢，2016） 

 

（二）未來可進行之方法 

 

1、起訴狀一本主義 

 

我國目前實施的為「卷證併送制」，意即檢察官將起訴書、偵查紀錄與證據一

併交給法院，讓法院先了解案件的全貌，再開庭審判。此制度的缺失在於法官較容

易有預先立場，對於判決可能會有失公允。而起訴狀一本主義最大的不同在於檢察

官只會先提交起訴書給法院，不會提交偵查紀錄與證據，最主要的目的是為了防止

法官預先設下立場，影響審判結果。2020 年我國所通過的國民參與刑事審判法，

即是採用起訴狀一本主義的形式。利用起訴狀一本主義這樣的制度，未來法官在審

理案件前更能保持中立的立場，以落實無罪推定原則，降低冤獄的發生。（張永宏，

2017） 

 

2、建立完整證物監管系統 

 

 2017 年 4 月 8 日，總統府司法改革國是會議通過：「建立證據監管及判決確定

後之證物保管制度，規範證據監管之方法及保管期限，並明確規範違反之法律效

果。」（林裕順、施志鴻、張家維、葉姿君，2020）但經監察院就司法機關的證物

保管工作進行調查卻發現諸多缺失，如：各機關的證物、扣押物的編號、保管處所

等都各有差異，且未運用合宜的技術進行管理與保存，在各機關相互傳遞下更可能

增加毀損、掉包的風險，無助於確保證物之相同性。因此在法院或檢察機關依職權

取得起訴案件之證物時，應設立證據取得及保管等之最低限度準則規範。而由於法

庭審理採行「直接主義」，關係著法官接觸證物時的心證，即使原始證物具有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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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具危險性等狀況而難以被帶上法庭，仍應完善紀錄該證物的名稱、特徵、數

量等。  

 

3、提升民眾對於案件思考能力 

 

  根據小說冤罪論所寫的話：「職業法官甚至是一個無可避免沾染著『國家刑罰

權之行使』這種晦暗色彩的存在」（森炎，2016）法官不是神，而和我們一樣，都

是一般人，本身會有自己的立場。正因如此，對於司法審判，民眾更應擁有獨立思

考能力，而不是盲目地跟隨法官，抑或是媒體。不只是邱和順案，還有以往的冤獄

案件都彰顯了過去民眾對於司法案件認知上的不足。經過這些案件，辦了許多講座，

有些甚至也出了書，使民眾得以更了解司法審判的原貌及其中難以被發現的司法漏

洞。當民眾了解案件的缺失，也會發起如邱和順案「為邱和順自由而騎」這類的活

動讓政府正視司法造成的不公義。提升民眾的意識後，藉此監督檢調單位、法官，

讓審判達到真正的司法正義。 

   

參、結論 

   

  從邱和順案可以得知，司法偵查過程不乏有許多漏洞，其產生的漏洞導致法官誤判使無

辜的人蒙冤。而隨著各式鑑識科技及制度的進步，冤案發生的機率也逐漸降低，但即使再完

善的制度都可能會有疏忽的地方，辦案的警察也是人，並不可能達到完全的準確，因此我們

認為應該更加完善現今冤獄的司法救濟制度，幫助許多在制度下犠牲的人有為自己平反的機

會。從《刑事妥速審判法》到《刑事案件確定後去氧核醣核酸（ＤＮＡ）鑑定條例》，我們

認為社會對於司法案件誤判的重視已逐漸提升。未來所謂的「國民法官」正式實施後，更會

使我們更加接近這些案件。所以，除了法案的推行，我們自己也應觀察留意相關的冤獄新

聞，保持中立態度，不被新聞特定立場帶風向。不僅能降低輿論對於判刑的壓力，自身意識

提升也有助於司法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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